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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　函

地址：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

承辦人：林小姐

電話：81013347

受文者：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臺證監字第11204029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請上網下載)(6895991_0402946A00_ATTCH2.pdf、6895991_0402946A00_ATT

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10月5日金管證交字第1120

384403號令之發布令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國內各上市公司、各第一上市公司、各未上市(櫃）之公開發行公司

副本：各股務代理機構(含附件) 2023/10/13
13:23:34







112 年 10 月 5 日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4403 號令附件清單 

發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摘要 

前財政部證券暨

期貨管理委員會 

91 年 2 月 8 日 (91)台財證(三)

字第 001191 號令 

釋示金控公司按金

控法轉換而持有百

分之百股份之子公

司內部人及其配偶、

未成年子女、利用他

人名義持有者等，應 

依證交法第二十二

條之二、第二十五條

規定申報所持有之

金控公司股權情形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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